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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办〔2024〕1号

关于延续执行 2023年一季度“加大企业融资
支持”政策的通知

各区县财政局（地方金融监管局）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，

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：

根据市政府领导要求，2月 21日，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主

持召开有市直相关部门和区县及高新区财政局（地方金融监管

局）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会议，原则同意延续执行 2023年一季

度“加大企业融资支持”政策。现将参照制定的《2024年一季

度“加大企业融资支持”政策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黄山市 县（区）“开门红”政策之加大融资支持补

文件黄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黄 山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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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申请汇总表

2.备案申请表和申报企业情况说明

3.黄山市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系统登录说明

黄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黄山市财政局

2024年 2月 26日

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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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一季度“加大企业融资支持”
政策实施细则

第一条，政策标准。2024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，中小微

企业、农业经营主体申请“政银担”等新增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，

且贷款期限满 1年（含 1年）的，由市场主体注册地财政给予贷

款主体 1年的 1.5%贴息补助；对于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费

率低于 1%的新增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，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注

册地财政按 1%担保费率予以补足。以上补贴标准贷款计算基数

单户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第二条，支持对象。在黄山市域内注册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中小微企业、农业经营主体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。

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安徽省科技融资担保有

限公司、安徽省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省级政府性融资机构为

我市企业提供的新增融资担保业务（贷款银行在本市的业务），市

及区县应将贷款主体纳入本次奖补受理范围，市及区县财政对省

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不予担保费奖补。

第三条，申报流程。申报企业登录“黄山市中小微企业金融

服务综合平台”注册帐号，根据操作手册流程指引（附件 3）进

行网上申请提交，担保机构受理后进行线上信息审核及线下相关

核查工作，并将最终意见通过“平台”反馈申报企业。相关信息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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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事后补录。

第四条，备案流程。平台审批通过后，申报企业凭营业执照、

资金到位凭证、借款合同、担保合同、一季度企业征信备案申请

表（附件 2），并在平台生成信息打印页面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报

所属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审核，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审核并填写

汇总表后（附件 1）提交同级地方金融监管局申请备案。市融资

担保公司新增区县融资担保业务要同步抄送区县地方金融监管

局（含高新区财政局）备案。

第五条，贷后管理。各融资担保机构应建立健全贷后监管工

作制度，及时审核借款企业贷后预警信息，发现风险及时采取防

范措施。出现银行收回或减少贷款时，应及时向属地地方金融监

管局报备。

第六条，限制性条款。对申报企业在关联公司、银行间进行

存量挪腾以及弄虚作假、骗取贷款的，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在担

保机构之间进行存量腾挪的，申报企业、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将

未到期直贷业务转为融资担保业务的，将取消各自补贴资格。以

上三种情形已发放奖补资金另行追回，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

罚或移交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七条，相关附则。

1.本细则所有奖补资金申报审核情况将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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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细则所称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不包含已享受奖补政策

的创业担保贷款。计算基数为单户贷款不超过 1000万元（含）

且补贴期限不超过 1年。借款期限不足 1年的不享受奖补政策。

3.企业主体在多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申请贷款超过 1000

万元的，以贷款额 1000万元作为奖补基数，按各担保机构担保

额占总担保额比例分别计算奖补金额。

4.本细则备案仅限于贷款发放时间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3

月 31日间的业务，受理时间截止为 2024年 4月 30日，奖补资

金审核拨付另行通知。

5.本细则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各区

县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各自实施细则。


